
 

防範內線交易辧理情形 

依據本公司於111年11月7日董事會通過「防範內線交易管理作業

程序」第六條之規定：「本公司每年至少一次對董事、經理人及受僱

人辦理本作業程序或相關法令之教育宣導。對新任董事、經理人及受

僱人應適時提供教育宣導。」  

本公司於114年6月25日及114年11月26日對經理人及受僱人進行

內部政令宣導，其內容包含內部重大訊息處理作業、防範內線交易、

內線交易及內部人股權相關法令等，並將其相關規定置放企業內部網

站供參閱。 

本公司於114年6月11日股東會選出新任期九名董事，依台灣證券

交易所之規定於董事就任之日起十日內交付「董監事法規宣導手冊」

及「上市公司及其董事、監察人與大股東應行注意之證券市場規範事

項」，提醒董事應注意證券交易法對有關內部人持股異動等相關之規

定，以避免董事因違規而受罰；另本公司業已於114年11月26日對董

事進行每年禁止內線交易之宣導，其內容包含防範內線交易、內線交

易及內部人股權相關法令等，亦包含提醒董事不得於年度財務報告公

告前三十日，和每季財務報告公告前十五日之封閉期間交易其股票。 

另定期或不定期安排董事、經理人或重要業務之人員參加上市櫃

公司政令宣導或相關訓練課程，以提升內部人對於法治及法遵之觀念。 


